核能研究所研究發展成果申請專利及維護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本次修正配合本所研究發展成果申請專利及新專利維護系統上線作業，進行相關條文修訂，爰擬具本修正草案，共計三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1、 基於管理本所專利申請再審查或提出答辯等救濟程序流程，修改成救濟程序之申請，應經單位主管同意；第3次及以上由副所長指派一位專業審查委員進行審查，經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修正條文第八點)
2、 有關是否維持專利，實務作業均於核駁答辯時進行審查評估，並逐年複審是否繼續維持申請。惟為有效管理專利，對於有收取專利維持費用國家(如歐盟體系國家)，爰明訂此類申請案件，自第三年起應每年定期申請評估，並應逐年評估有無繼續維持申請之必要。(修正條文第十點)
3、 因應專利財產列管時間攤提作業，修正取得專利使用年限以五年為原則，視實際情況專簽調整使用年限。另為使所內專利運用有延續性，本所取得之專利如有正在履約之技術移轉、技術服務運用情形，可免進行專利維護之評估流程。(修正條文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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